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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校〔2019〕311号 

 

 

 

各二级单位： 

《重庆大学文员制聘用人员管理实施办法》经校长办公会

2019年第 12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 庆 大 学 

2019年 9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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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服务于教学和科研工

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根据工作需要，针对辅助性、事务性工作设置

文员制岗位，此类岗位招聘的工作人员即为文员制聘用人员（以

下简称“文员”）。 

第三条 学校与文员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不纳入

学校事业编制管理。 

第二章  岗位招聘 

第四条 文员面向社会实行公开招聘，招聘工作遵循“公开、

公平、公正”原则。 

第五条 学校确定每个年度文员招聘计划，根据工作需要和

二级单位用人需求下达招聘指标，人事处代表学校统一组织实施

招聘工作。 

第六条 文员招聘工作中涉及的工作人员如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回避： 

（一）与应聘者有利害关系的； 

（二）与应聘者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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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 

第三章  聘用与管理 

第七条 人事处代表学校与文员签订劳动合同，双方自合同

约定的用工之日起建立劳动关系。 

第八条 学校与文员签订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当按

照约定履行合同条款。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的，应当依法承担

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九条 学校与文员签订的劳动合同为固定期限合同，合同

聘期为 3年。合同聘期届满前，文员可提出续聘申请，学校根据

其日常工作表现和续聘考核结果确定是否续聘。 

第十条 文员制岗位分为一级至五级，各级岗位对应不同基

本薪酬标准。文员入职时岗位等级初定为五级，根据在校连续工

作年限和考核结果逐级晋升。 

第十一条 合同变更、续签、解除或终止根据国家法律法规、

学校规章制度和双方约定的条款执行。 

第十二条 二级单位负责本单位文员考勤、日常管理和年度

考核等事项，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十三条 文员必须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恪守职业道德规

范，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接受学校和二级单位管理，遵守和执行学

校各级规章制度。 

第四章  薪酬、保险和福利 

第十四条 文员基本薪酬由学校承担，根据国家、地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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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经济环境统一确定标准。二级单位根据文员工作表现，可

在年终一次性发放绩效奖励，绩效奖励支出由二级单位承担。 

第十五条 文员基本薪酬按月发放，学校自用工之日起足额

发放。  

第十六条 学校按照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为文员购买企业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并缴纳住房公

积金。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中应由个人承担的部分，在文员基本

薪酬中扣缴。 

对于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文员，退休后按国家法律法规享

受社会保险相关待遇。 

第十七条 学校为文员办理工作证，开通车辆通行、信息系

统、图书借阅等权限。 

第十八条 文员的党（团）组织关系和工会入会等事宜，按

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文员在校工作期间，个人档案转入学校，由学校

按相关规定管理。 

第二十条 文员依法享受国家法定节假日、婚丧假、产假等

假期。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由学校授权人事处

负责解释。 

重庆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年 9月 18日印发 


